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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聯絡人：林宛宜
聯絡電話：08-7320415#3632
傳真：08-7322450
電子信箱：a252001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九如鄉九如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6月16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學字第1145109578號
速別：最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376530000A114510957800-1.odt)

主旨：檢送教育部辦理114年第2梯次至第4梯次校園霸凌事件專

業調和及調查人才庫培訓計畫及推薦表各1份，請貴校

(會)轉知符合參訓資格人員踴躍報名，並回傳推薦表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14年6月13日臺教學(五)字第1142802613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旨案各梯次時間及地點如下：

(一)第2梯次：114年7月17日(星期四)至7月18日(星期五)。

(二)第3梯次：114年8月14日(星期四)至8月15日(星期五)。

(三)第4梯次：114年8月21日(星期四)至8月22日(星期五)。

(四)地點：劍潭青年活動中心(臺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四段16

號)。

三、本府薦派參訓人員每梯次至多4名，資格僅限已納入教育部

國民及學前教署校園事件處理會議調查人才庫成員，倘該

場次報名人員超過4名，由本府分配梯次參訓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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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請貴校114年6月23日前完成報名，並依下列事項辦理：

(一)請將人員推薦表核章掃描回傳至電子信箱a252001@oa.

pthg.gov.tw。

(二)請務必通知推薦人員，於期限內進行個人報名，網址：

https://reurl.cc/5K9GXV，完成報名作業。

(三)通過錄取者，主辦單位將於活動前一週以電子郵件通

知，請所屬單位給予參訓人員公（差）假，並依規定核

支差旅費。

正本：各高國中、各國小、社團法人屏東縣家長協會、屏東縣家長會長協會、屏東律師
公會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學生事務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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